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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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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98） 

 

關於回購股份實施結果暨股份變動的公告 

 

玆提述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六

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日期爲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的通函（「該通函」），

內容有關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 A 股股份方案。除非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一、 回購審批情況和回購方案內容 

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召開第四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並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十五日分別召開二零二四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二零二四年第二次 A 股類別股東大

會和二零二四年第二次 H 股類別股東大會，並均逐項審議通過了《關於以集中競價方

式回購公司 A 股股份方案的議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資金或自籌資金以集中競價交

易的方式回購公司 A 股股份，回購的資金總額不低於人民幣 27,100 萬元（含），不超

過人民幣 54,200 萬元（含），回購價格不超過人民幣 7.43 元/股（含），回購期限為

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回購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個月內。本次回購的股份將全部予以注銷

並減少本公司註冊資本。 

 

公司已分別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派發二零二四年度現

金股息（含稅人民幣 0.145 元/股）和二零二五年中期現金股息（含稅人民幣 0.145 元/

股）。根據回購方案，回購價格上限由不超過人民幣 7.43 元/股（含）調整為不超過人

民幣 7.14 元/股（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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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購實施情況 

（一）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司首次通過上交所系統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

購公司 A 股股份，具體詳見公司於同日披露的海外監管公告，內容有關以集中競價交

易方式首次回購公司 A 股股份。 

 

（二）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司通過上交所交易系統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

累計回購公司 A 股股份 92,564,070 股，占公司目前總股本的比例約為 1.27%，購買的

最高價為人民幣 6.14 元/股、最低價為人民幣 4.67 元/股，已支付的回購總金額為人民

幣 474,504,018.96 元（不含交易費用）。 

 

（三）公司本次實際回購的股份數量、回購價格、資金總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以及公司的回購股份方案，本次回購方案實際執行情況與原披露的回購方案不存在差

異，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購。  

 

（四）本次回購股份使用的資金為公司自有資金和股票回購專項貸款資金。本次回購

股份不會對公司的日常經營、財務和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

生變化，回購後的股權分佈情況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條件，不會影響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 回購期間相關主體買賣公司股票情況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公司披露了內容有關公司收到董事長提議回購公司股份的海

外監管公告。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動人、回購股份提議人在此期間買賣公司股票的情況及理由如下： 

 

1、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三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東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

（「外運長航」）的函，基於對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堅定信心及中長期價值的認可，

切實維護廣大投資者利益，增強投資者信心，促進公司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外運

長航擬通過上交所允許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集中競價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

A 股股份。總體增持金額不低於人民幣 2.5 億元（含），但不高於人民幣 5 億元

（含）；增持計劃的實施期限為自該公告之日起 6 個月；增持計劃價格上限為不超過

人民幣 7.43 元/股。具體詳見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四日之公告。 

 

截至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三日，外運長航通過上交所交易系統以集中競價方式增持了公

司 A 股股份 53,123,631 股，約占當時公司總股本的 0.73%，增持金額為人民幣

280,386,007.40 元（不含交易費用），累計增持金額已達上述增持計劃金額下限，上述

增持計劃實施完畢。具體詳見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四日之公告。 

 

2、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作為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一期）的激勵對象，已分

别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進行行權。具體詳見公司日

期分別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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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上述事項外，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購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日期，公司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回購提議人不存在其他買賣公

司股票的行為。 

 

四、 股份註銷安排 

 

公司已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就本次回購股份並減少註冊資本事項履行了債權人通知程

式，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日期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之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期，公

示期已滿 45 天，期間公司未收到債權人對本次註銷回購股份事項提出異議，也未收到

債權人向公司提出清償債務或者提供相應擔保的要求。  

 

經公司申請，公司將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註

銷本次所回購的股份 92,564,070 股，並及時辦理變更登記手續等相關事宜。 

 

五、 股份變動表 

 

本次股份回購及註銷前後，公司股份變動情況如下： 

股份類別 

本次回購前 本次回購股份總數 本次擬註銷後 

股份數量 

（股） 

比例

（%） 

本次擬註銷股

份（股） 

本次不註

銷股份

（股） 

股份數量 

（股） 

比例

（%） 

A股 5,255,916,875 72.06 92,564,070 0 5,163,352,805 71.92 

有限售條件流通股份 0 0  0 0 0 0.00  

無限售條件流通股份 5,255,916,875 72.06    92,564,070 0    5,163,352,805    71.92    

   其中：回購專用證券帳

戶（注1） 
26,891,535 0.37    92,564,070 0 6,459,645 0.09    

H股（注2） 2,038,300,000 27.94 0 0 2,016,281,000 28.08 

股份總數 7,294,216,875 100.00    92,564,070    0    7,179,633,805    100.00    

注： 

1、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司通過集中競價交易方式累

計回購公司 49,280,000 股 A 股股份，該部分回購股份均用於股權激勵。公司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第一期）的激勵對象分別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十二日累計行權 22,388,465 股 A 股股份，因此，本次回購前（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前）公司回購專用證券帳戶股數為 26,891,535 股 A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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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一期）的激勵對象行權

20,431,890 股 A 股股份，因此，本次回購的 A 股股份註銷後，公司回購專用證券帳戶

股數為 6,459,645 股。 

 

2、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司擇機實施了一系列 H

股股份回購，累計回購公司 22,019,000 股 H 股股份。上述回購的 H 股股份已於二零二

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全部註銷。 

 

六、 已回購股份的處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購的 92,564,070 股 A 股股份，已全部存放於公司回購專用證券帳戶，並將

全部予以註銷并減少公司註冊資本。公司將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註銷本

次回購的全部股份，並及時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等相關事宜。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張翼（董事長）、高翔、楊國峰、羅立、余志
良、黃傳京、許克威，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小麗、甯亞平、崔新健及崔凡。 


